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5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書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彥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3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32550號），提起上訴，經

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許書豪（下稱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共

2罪，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有罪刑（包括各罪量刑及

定應執行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另檢察官就原判決被告無罪

部分上訴，經本院前審駁回上訴而確定）。本院前審審理結

果，撤銷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改諭知如本院前審判決附表

編號1、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0

月。嗣經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就本院前審判決關

於有罪刑之部分均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是本件審理範圍僅

限於原判決認定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2次所處之刑（包括各

罪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

罪名。　　　　　

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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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其所為原判決事實

欄一、㈠及㈡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自白犯罪（見偵卷第

18、213、215頁、229頁，原審卷第65、161、276頁，本院

卷第96、155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

定，減輕其刑。

　㈡關於刑法第62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

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並受裁判為已足。目的在促使行為

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揭露其犯行，俾由偵查機關儘速

著手調查。經查，被告於警詢時自行供陳：「（問：你販賣

安非他命毒品予謝小迪次數為何？）約販賣安非他命毒品給

他2、3次。（問：你如何與謝小迪連絡進行毒品交易？）

答：謝小迪都是用LINE或FACETIME方式，因為我有4支電

話，所以我不確定謝小迪打我哪一支電話與我連絡，我們連

絡後相約地點，有時到我位在桃園市○○區○○路00之0號2

樓1室的租屋處，有時到謝小迪的2樓租屋處進行毒品交易。

（問：你與謝小迪交易毒品時、地、數量、價格為何？）

答：110年5月18至7月26日三級警戒防疫期間，詳細日期不

詳，謝小迪來我租屋處以新台幣4萬元向我購買安非他命毒

品1包，含袋毛重35公克；110年3、4月間某日白天，詳細日

期不詳，我至謝小迪2樓租屋處，他以新台幣4萬元左右向我

購買安非他命毒品1包，含袋毛重35公克，其他的我就忘記

了。」等語(見偵卷第18至19頁)。另本院就被告上開自首情

形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函詢，該刑事警察大隊

亦以113年11月11日桃警刑大一字第1130034129號函回覆：

犯罪嫌疑人許書豪為本大隊查緝到案後，警詢筆錄中自己坦

承於110年3、4月間及同年5月18日至7月26日等2次販賣第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35公克予謝小迪，惟許嫌於該供述前，本大

隊並無其他客觀上之證據，懷疑許嫌涉犯上往2次毒品犯行

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依現存卷內事證，在被告供出

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前，並無其他相關事證足資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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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對於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謝小迪一事，

已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可疑之情形。由是以觀，足徵被告就

本件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應有自首情形之適用，爰依

刑法第6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㈢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

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

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

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所稱「毒品來

源」，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源自何

人之謂。而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詳

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

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

者而言（參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103年度台

上字第2000號判決）。

　⒉經查，被告雖陳稱其本件所涉犯行毒品來源為阿彬，然未能

提供相關資料，故未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等節，有桃園市政府警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20日桃

警刑大一字第1110019325號函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91

頁），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本件所涉各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

行，並不符合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㈣關於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⒈依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

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

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

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

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

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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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

輕其刑。　

　⒉查被告知悉毒品造成之惡害及對社會造成之潛在風險，且毒

品氾濫情形日益嚴重，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日漸加

劇，此乃立法者歷次修法提高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法定刑意

旨所在，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已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且正

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竟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販

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行為，被告交易對象雖為同一人，然衡

以2次交易毒品重量各達35公克，金額各為4萬元，難認係零

星、小額交易，核與吸毒者友儕間謀取蠅頭小利兼以抵癮互

通有無之偶發性犯罪不同，綜合上開各情，實難認被告犯罪

當時，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同

情而顯然可憫之情狀。更何況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

分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輕

其刑，已使被告所受宣告刑相當程度減低，並無縱予宣告法

定最低刑度或減刑後之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事，認無適用

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餘地。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

規定酌減其刑云云，顯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上訴理由：

　⒈檢察官上訴理由：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數量均非低微，且被告

已有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原

審所處刑度與比例原則相悖，有再行審酌量刑之必要等語。

　⒉被告上訴理由：原審未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及同法第59

條之適用，量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有過重等語。　　　

　㈡按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

量之事項，苟其所量之刑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

行使亦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

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

第2121號刑事判決）；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

罪為科刑裁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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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屬宣告刑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

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

背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

案原審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

其刑，量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

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

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販賣行為情節尤重，更

應嚴加非難，所為實乃法所不容而懸為厲禁，被告明知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對人體健康戕害甚鉅，不得持有及販

賣，均無視於我國政府禁絕毒害之堅定立場，因圖一己私人

經濟利益，任意販賣第二級毒品與他人牟利，肇生他人施用

毒品之來源，戕害國民身心健康，且有滋生其他犯罪之可

能，對社會所生危害程度非輕，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無

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之生活狀況暨檢察官就量刑之意見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3月8月，並考量被告

所犯上開各罪之罪質相同，行為態樣、動機均相同，責任非

難重複性高，就被告上開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

0月。復就沒收部分說明：卷內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因本件

販賣第二級毒品而取得任何報酬，應認被告並無任何犯罪所

得，自毋庸宣告沒收；且無證據顯示本案扣案物品與被告本

案犯行有關，亦不予宣告沒收。檢察官上訴認原判決量刑過

輕；被告上訴主張希望依刑法第59條減刑後從輕量刑，然本

案被告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之情形，業如前述，原審已

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

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刑因

素予以考量，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

衡之裁量權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

及被告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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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提起公訴，檢察官洪敏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陳思帆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鈺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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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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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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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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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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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黃彥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3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32550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許書豪（下稱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共2罪，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有罪刑（包括各罪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另檢察官就原判決被告無罪部分上訴，經本院前審駁回上訴而確定）。本院前審審理結果，撤銷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改諭知如本院前審判決附表編號1、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0月。嗣經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就本院前審判決關於有罪刑之部分均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是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認定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2次所處之刑（包括各罪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　　　　　
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其所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自白犯罪（見偵卷第18、213、215頁、229頁，原審卷第65、161、276頁，本院卷第96、155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㈡關於刑法第62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並受裁判為已足。目的在促使行為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揭露其犯行，俾由偵查機關儘速著手調查。經查，被告於警詢時自行供陳：「（問：你販賣安非他命毒品予謝小迪次數為何？）約販賣安非他命毒品給他2、3次。（問：你如何與謝小迪連絡進行毒品交易？）答：謝小迪都是用LINE或FACETIME方式，因為我有4支電話，所以我不確定謝小迪打我哪一支電話與我連絡，我們連絡後相約地點，有時到我位在桃園市○○區○○路00之0號2樓1室的租屋處，有時到謝小迪的2樓租屋處進行毒品交易。（問：你與謝小迪交易毒品時、地、數量、價格為何？）答：110年5月18至7月26日三級警戒防疫期間，詳細日期不詳，謝小迪來我租屋處以新台幣4萬元向我購買安非他命毒品1包，含袋毛重35公克；110年3、4月間某日白天，詳細日期不詳，我至謝小迪2樓租屋處，他以新台幣4萬元左右向我購買安非他命毒品1包，含袋毛重35公克，其他的我就忘記了。」等語(見偵卷第18至19頁)。另本院就被告上開自首情形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函詢，該刑事警察大隊亦以113年11月11日桃警刑大一字第1130034129號函回覆：犯罪嫌疑人許書豪為本大隊查緝到案後，警詢筆錄中自己坦承於110年3、4月間及同年5月18日至7月26日等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5公克予謝小迪，惟許嫌於該供述前，本大隊並無其他客觀上之證據，懷疑許嫌涉犯上往2次毒品犯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依現存卷內事證，在被告供出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前，並無其他相關事證足資認定
　　警察對於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謝小迪一事，已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可疑之情形。由是以觀，足徵被告就本件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應有自首情形之適用，爰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㈢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源自何人之謂。而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詳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參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000號判決）。
　⒉經查，被告雖陳稱其本件所涉犯行毒品來源為阿彬，然未能提供相關資料，故未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等節，有桃園市政府警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20日桃警刑大一字第1110019325號函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91頁），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本件所涉各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並不符合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㈣關於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⒈依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⒉查被告知悉毒品造成之惡害及對社會造成之潛在風險，且毒品氾濫情形日益嚴重，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日漸加劇，此乃立法者歷次修法提高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法定刑意旨所在，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已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且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竟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行為，被告交易對象雖為同一人，然衡以2次交易毒品重量各達35公克，金額各為4萬元，難認係零星、小額交易，核與吸毒者友儕間謀取蠅頭小利兼以抵癮互通有無之偶發性犯罪不同，綜合上開各情，實難認被告犯罪當時，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之情狀。更何況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分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輕其刑，已使被告所受宣告刑相當程度減低，並無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或減刑後之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事，認無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餘地。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顯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上訴理由：
　⒈檢察官上訴理由：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數量均非低微，且被告已有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原審所處刑度與比例原則相悖，有再行審酌量刑之必要等語。
　⒉被告上訴理由：原審未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及同法第59條之適用，量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有過重等語。　　　
　㈡按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所量之刑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亦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21號刑事判決）；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為科刑裁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屬宣告刑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案原審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其刑，量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販賣行為情節尤重，更應嚴加非難，所為實乃法所不容而懸為厲禁，被告明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對人體健康戕害甚鉅，不得持有及販賣，均無視於我國政府禁絕毒害之堅定立場，因圖一己私人經濟利益，任意販賣第二級毒品與他人牟利，肇生他人施用毒品之來源，戕害國民身心健康，且有滋生其他犯罪之可能，對社會所生危害程度非輕，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之生活狀況暨檢察官就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3月8月，並考量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罪質相同，行為態樣、動機均相同，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就被告上開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復就沒收部分說明：卷內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因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而取得任何報酬，應認被告並無任何犯罪所得，自毋庸宣告沒收；且無證據顯示本案扣案物品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亦不予宣告沒收。檢察官上訴認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上訴主張希望依刑法第59條減刑後從輕量刑，然本案被告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之情形，業如前述，原審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刑因素予以考量，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及被告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提起公訴，檢察官洪敏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陳思帆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鈺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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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黃彥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3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32550號），提起上訴，經
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許書豪（下稱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共
    2罪，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有罪刑（包括各罪量刑及
    定應執行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另檢察官就原判決被告無罪
    部分上訴，經本院前審駁回上訴而確定）。本院前審審理結
    果，撤銷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改諭知如本院前審判決附表
    編號1、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0月
    。嗣經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就本院前審判決關於
    有罪刑之部分均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是本件審理範圍僅限
    於原判決認定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2次所處之刑（包括各罪
    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
    名。　　　　　
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其所為原判決事實
    欄一、㈠及㈡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自白犯罪（見偵卷第18
    、213、215頁、229頁，原審卷第65、161、276頁，本院卷
    第96、155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
　㈡關於刑法第62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
    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並受裁判為已足。目的在促使行為
    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揭露其犯行，俾由偵查機關儘速
    著手調查。經查，被告於警詢時自行供陳：「（問：你販賣
    安非他命毒品予謝小迪次數為何？）約販賣安非他命毒品給
    他2、3次。（問：你如何與謝小迪連絡進行毒品交易？）答
    ：謝小迪都是用LINE或FACETIME方式，因為我有4支電話，
    所以我不確定謝小迪打我哪一支電話與我連絡，我們連絡後
    相約地點，有時到我位在桃園市○○區○○路00之0號2樓1室的
    租屋處，有時到謝小迪的2樓租屋處進行毒品交易。（問：
    你與謝小迪交易毒品時、地、數量、價格為何？）答：110
    年5月18至7月26日三級警戒防疫期間，詳細日期不詳，謝小
    迪來我租屋處以新台幣4萬元向我購買安非他命毒品1包，含
    袋毛重35公克；110年3、4月間某日白天，詳細日期不詳，
    我至謝小迪2樓租屋處，他以新台幣4萬元左右向我購買安非
    他命毒品1包，含袋毛重35公克，其他的我就忘記了。」等
    語(見偵卷第18至19頁)。另本院就被告上開自首情形向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函詢，該刑事警察大隊亦以113
    年11月11日桃警刑大一字第1130034129號函回覆：犯罪嫌疑
    人許書豪為本大隊查緝到案後，警詢筆錄中自己坦承於110
    年3、4月間及同年5月18日至7月26日等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35公克予謝小迪，惟許嫌於該供述前，本大隊並無
    其他客觀上之證據，懷疑許嫌涉犯上往2次毒品犯行等語（
    見本院卷第113頁），依現存卷內事證，在被告供出此部分
    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前，並無其他相關事證足資認定
　　警察對於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謝小迪一事，
    已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可疑之情形。由是以觀，足徵被告就
    本件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應有自首情形之適用，爰依
    刑法第6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㈢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
    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
    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
    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
    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所稱「毒品來源」
    ，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源自何人之
    謂。而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詳實供
    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
    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者而
    言（參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103年度台上字
    第2000號判決）。
　⒉經查，被告雖陳稱其本件所涉犯行毒品來源為阿彬，然未能
    提供相關資料，故未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等節，有桃園市政府警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20日桃
    警刑大一字第1110019325號函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91頁）
    ，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本件所涉各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
    並不符合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㈣關於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⒈依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
    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
    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
    ，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
    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
    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
    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
    其刑。　
　⒉查被告知悉毒品造成之惡害及對社會造成之潛在風險，且毒
    品氾濫情形日益嚴重，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日漸加劇
    ，此乃立法者歷次修法提高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法定刑意旨
    所在，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已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且正值
    青壯，非無謀生能力，竟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販賣第
    二級毒品之犯罪行為，被告交易對象雖為同一人，然衡以2
    次交易毒品重量各達35公克，金額各為4萬元，難認係零星
    、小額交易，核與吸毒者友儕間謀取蠅頭小利兼以抵癮互通
    有無之偶發性犯罪不同，綜合上開各情，實難認被告犯罪當
    時，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而顯然可憫之情狀。更何況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分
    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輕其
    刑，已使被告所受宣告刑相當程度減低，並無縱予宣告法定
    最低刑度或減刑後之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事，認無適用刑
    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餘地。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
    定酌減其刑云云，顯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上訴理由：
　⒈檢察官上訴理由：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數量均非低微，且被告
    已有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原
    審所處刑度與比例原則相悖，有再行審酌量刑之必要等語。
　⒉被告上訴理由：原審未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及同法第59
    條之適用，量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有過重等語。　　　
　㈡按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
    量之事項，苟其所量之刑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
    行使亦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
    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
    第2121號刑事判決）；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
    罪為科刑裁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
    ，屬宣告刑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
    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
    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
    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案原
    審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其刑
    ，量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
    理由欄內具體說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
    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販賣行為情節尤重，更應嚴加
    非難，所為實乃法所不容而懸為厲禁，被告明知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對人體健康戕害甚鉅，不得持有及販賣，均無
    視於我國政府禁絕毒害之堅定立場，因圖一己私人經濟利益
    ，任意販賣第二級毒品與他人牟利，肇生他人施用毒品之來
    源，戕害國民身心健康，且有滋生其他犯罪之可能，對社會
    所生危害程度非輕，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
    兼衡被告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家庭經
    濟狀況勉持之生活狀況暨檢察官就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3月8月，並考量被告所犯上開各
    罪之罪質相同，行為態樣、動機均相同，責任非難重複性高
    ，就被告上開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復就
    沒收部分說明：卷內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因本件販賣第二級
    毒品而取得任何報酬，應認被告並無任何犯罪所得，自毋庸
    宣告沒收；且無證據顯示本案扣案物品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
    ，亦不予宣告沒收。檢察官上訴認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上
    訴主張希望依刑法第59條減刑後從輕量刑，然本案被告並無
    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之情形，業如前述，原審已基於刑罰目
    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
    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刑因素予以考量
    ，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
    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
    及被告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提起公訴，檢察官洪敏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陳思帆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鈺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5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書豪




選任辯護人  黃彥儒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3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32550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許書豪（下稱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共2罪，因檢察官及被告均明示僅就有罪刑（包括各罪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另檢察官就原判決被告無罪部分上訴，經本院前審駁回上訴而確定）。本院前審審理結果，撤銷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改諭知如本院前審判決附表編號1、2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0月。嗣經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就本院前審判決關於有罪刑之部分均撤銷，發回本院更審。是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認定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2次所處之刑（包括各罪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　　　　　
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就其所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自白犯罪（見偵卷第18、213、215頁、229頁，原審卷第65、161、276頁，本院卷第96、155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㈡關於刑法第62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並受裁判為已足。目的在促使行為人於偵查機關發覺前，主動揭露其犯行，俾由偵查機關儘速著手調查。經查，被告於警詢時自行供陳：「（問：你販賣安非他命毒品予謝小迪次數為何？）約販賣安非他命毒品給他2、3次。（問：你如何與謝小迪連絡進行毒品交易？）答：謝小迪都是用LINE或FACETIME方式，因為我有4支電話，所以我不確定謝小迪打我哪一支電話與我連絡，我們連絡後相約地點，有時到我位在桃園市○○區○○路00之0號2樓1室的租屋處，有時到謝小迪的2樓租屋處進行毒品交易。（問：你與謝小迪交易毒品時、地、數量、價格為何？）答：110年5月18至7月26日三級警戒防疫期間，詳細日期不詳，謝小迪來我租屋處以新台幣4萬元向我購買安非他命毒品1包，含袋毛重35公克；110年3、4月間某日白天，詳細日期不詳，我至謝小迪2樓租屋處，他以新台幣4萬元左右向我購買安非他命毒品1包，含袋毛重35公克，其他的我就忘記了。」等語(見偵卷第18至19頁)。另本院就被告上開自首情形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函詢，該刑事警察大隊亦以113年11月11日桃警刑大一字第1130034129號函回覆：犯罪嫌疑人許書豪為本大隊查緝到案後，警詢筆錄中自己坦承於110年3、4月間及同年5月18日至7月26日等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5公克予謝小迪，惟許嫌於該供述前，本大隊並無其他客觀上之證據，懷疑許嫌涉犯上往2次毒品犯行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依現存卷內事證，在被告供出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前，並無其他相關事證足資認定
　　警察對於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謝小迪一事，已有確切之根據得合理可疑之情形。由是以觀，足徵被告就本件2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應有自首情形之適用，爰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㈢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源自何人之謂。而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詳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參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82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000號判決）。
　⒉經查，被告雖陳稱其本件所涉犯行毒品來源為阿彬，然未能提供相關資料，故未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等節，有桃園市政府警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20日桃警刑大一字第1110019325號函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91頁），則依前揭說明，被告本件所涉各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並不符合上開減刑規定之要件，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㈣關於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適用　
　⒈依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⒉查被告知悉毒品造成之惡害及對社會造成之潛在風險，且毒品氾濫情形日益嚴重，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日漸加劇，此乃立法者歷次修法提高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法定刑意旨所在，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已為智識健全之成年人，且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竟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行為，被告交易對象雖為同一人，然衡以2次交易毒品重量各達35公克，金額各為4萬元，難認係零星、小額交易，核與吸毒者友儕間謀取蠅頭小利兼以抵癮互通有無之偶發性犯罪不同，綜合上開各情，實難認被告犯罪當時，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然可憫之情狀。更何況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分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輕其刑，已使被告所受宣告刑相當程度減低，並無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或減刑後之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事，認無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餘地。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顯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上訴理由：
　⒈檢察官上訴理由：被告本案販賣毒品數量均非低微，且被告已有多次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紀錄，素行非佳，原審所處刑度與比例原則相悖，有再行審酌量刑之必要等語。
　⒉被告上訴理由：原審未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及同法第59條之適用，量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有過重等語。　　　
　㈡按刑罰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所量之刑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亦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21號刑事判決）；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為科刑裁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屬宣告刑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案原審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62條遞減其刑，量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審酌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販賣行為情節尤重，更應嚴加非難，所為實乃法所不容而懸為厲禁，被告明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對人體健康戕害甚鉅，不得持有及販賣，均無視於我國政府禁絕毒害之堅定立場，因圖一己私人經濟利益，任意販賣第二級毒品與他人牟利，肇生他人施用毒品之來源，戕害國民身心健康，且有滋生其他犯罪之可能，對社會所生危害程度非輕，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於警詢中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之生活狀況暨檢察官就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3月8月，並考量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罪質相同，行為態樣、動機均相同，責任非難重複性高，就被告上開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復就沒收部分說明：卷內無證據可資佐證被告因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而取得任何報酬，應認被告並無任何犯罪所得，自毋庸宣告沒收；且無證據顯示本案扣案物品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亦不予宣告沒收。檢察官上訴認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上訴主張希望依刑法第59條減刑後從輕量刑，然本案被告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減刑之情形，業如前述，原審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刑因素予以考量，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及被告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提起公訴，檢察官洪敏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陳思帆
　　　　　　　　　　　　　　　　　　　法　官　劉為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鈺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